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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班級停課復課標準作業程序(第1例確診) 

 

 

 

 

 

 

 

 

 

 

 

 

 

 

 

 

 

 

       

 

 

  

附件1-1 

通知學生及其家屬居家隔離 

盤點確診病例於確診12日前直接接觸超過1節課班級的師生

（包括跑班性質或社團） 

校安通報，並通知教育局體衛科、軍訓室、駐區督學及主管科 

居家隔離  

確診者班級 

透過班級聯網通知家長接回學生 

安排居家心理輔導與 

線上教學 

進行補課 

立即進行確診病例校園足跡  

與班級消毒  

學校持續追蹤確診病例與接觸者之健康及學習情形  

若再有第二例，則依據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啟動全校停課標準作業程序，並立即通報教育局 

教育局 

衛生局 

 

停課標準 

依據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公布訂定

疫情停課標準，

當校園出現1位確

診病例，該班停

課14天，啟動校

園防疫應變機制 

其他班級 

通知師生自主健康管理 

及正常上課 

親師生主動 

通知學校 

聯繫教育局體衛科協調衛生局展開疫調及後續處理 

 

校長召集校園防疫危機處理小組 

依停課標準決定 

實際停課措施 

召開全校教職員工緊急會議或視訊會議宣達停課措施  

建立全校緊急連絡網與發言人  

師生自主健康管理 

及正常上課 

即

時

通

報 

防

堵

疫

情 

停

課

措

施 

個案

輔導 

追蹤

掌握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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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校停課復課標準作業程序

附件1-2 

通知學生及其家屬立即啟動居家隔離 

盤點確診病例於確診12日前直接接觸超過1節課班級的師生
（包括跑班性質或社團） 

校安通報，並通知教育局體衛科、軍訓室、駐區督學及主管科 

居家隔離  

通知全校學生說明停復課時間及停課居家隔離的相關事宜 

安排居家心理輔導與 

線上教學課程規劃 

立即進行全校與班級消毒

學校持續追蹤確診病例與接觸者之  

健康及學習情形  

教育局 

衛生局 

停課標準 
依據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公布訂定
疫情停課標準，當
校園出現2位以上
確診病例，停課14
天，啟動校園防疫
應變機制 

親師生主動 

通知學校 

聯繫教育局體衛科洽請衛生局展開疫調及後續處理 

校長召集校園防疫危機處理小組 

召開全校教職員工緊急會議(或視訊會議 )宣達停課措施  

建立全校緊急連絡網與發言人  

即

時

通

報 

防

堵

疫

情

與

停

課

規

劃 

停

課

措

施 

復

課

計

畫 

消毒 

各班導師、輔導老師、行政人員或

校護追蹤關懷各班學生、教職員工

健康情形  

停課後7日內擬定 

復課補課 實施計畫 

復課前一日，全校教師返校 

商議復課補課事宜情形 

追

蹤

掌

握 

專案

輔導 

擬定給家長的一封信



    （三）未達停課標準作業程序

附件1-3 

通知接觸者 

啟動居家隔離 

學校獲通知或知悉有師、生或職員工之家人、朋友屬確診病例時，立即通報 

校長召集校園防疫危機處理小組，掌握接觸者 
過去12天與班級同學教師共同上課人數 

即

時

通

報 

防

堵

疫

情 

個案

輔導 

追蹤

掌握 

將與確診病例有接觸之師、生或職員工(以下簡稱接觸者) 

個別安置或通知返家 

盤點接觸者校園足跡及安排消毒 

通知與接觸者有共同上課之師生 

自主健康管理與正常上課 

安排居家隔離者之心理輔導老師 

與線上教學課程規劃 

學校持續追蹤接觸者之健康及學習情形  

並立即通報教育局  

消毒 


